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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變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5 月 23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地   點：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 2樓禮堂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主    席： 
蕭秘書長鉉鐘  

紀  錄：劉慧玲 
張處長涵曦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參、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建請輸工處檢討逾 15 年以上之庫存電纜依財產使用年限報廢，

不宜再使用，以確保電纜線路供電安全。  

說明： 

一、 以 69kV 竹崎~嘉埔分歧欣欣線電纜線路工程為例，本線路 S 相

電纜未通過竣工 A.C 耐壓試驗，後經故障查察於 M19~M20 人孔

區間發現電纜絕緣劣化，於拆解 M19、M20 接續匣及回收該區間

電纜，皆未發現施工瑕疵造成試驗失敗之跡象。 

二、 再查該軸電纜為 1991 年太平洋電纜公司製造，製造迄今已逾 30

年以上，交付工地使用前雖有提供經電纜廠整修測試合格之紀錄

（當時廠內 A.C 耐壓試驗的方式採測試電壓值 130kV 5 分鐘為合

格），而本次線路竣工試驗因新舊電纜夾雜有使用 3 年以上舊電

纜，依契約規定耐壓電壓採 50kV 耐壓 30 分鐘為允收標準，本案

耐壓試驗失敗顯為電纜絕緣已被加速老化所致。 

三、 供電安全穩定，為公司首要目標！近年強推「強韌電網計畫」避

免停電事故再次發生，卻於新設線路摻雜已使用一定年限之舊電

纜，該區段易形成線路弱點，反而導致強韌電網計畫為空話！ 

四、 另依會計列帳「地下管線及裝置物，導線 350903（交連 PE 電纜）」

使用年限為 15 年，拆除後得以直接辦理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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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爰此，建議使用逾 15 年以上之庫存電纜依財產使用年限報廢，

不再回收利用，以確保電纜線路供電安全。 

辦法：建請輸工處檢討逾 15 年以上之庫存電纜依財產使用年限報廢，

不宜再使用，以確保電纜線路供電安全。 

上次會議決議：請供電處研議後再行討論。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供電處說明： 

113 年 12 月 12 日供電處邀集綜合研究所、材料處、會計處、輸變電

工程處、各區施工處及各供電區營運處召開「供電單位庫存電纜管理

檢討會議」達成共識，修訂系統章則文件： 

一、 修訂「輸供電事業部輸電工程導線退廢料處理標準」： 

(一) 經「輸電線路設備健康檢查評鑑標準」評鑑結果為Ⅲ級或Ⅳ級

且列為設備汰舊換新計畫者，其拆退之電力電纜得免試驗辦理

報廢。 

(二)  電纜拆退時若運轉已達 25年得免試驗辦理報廢。 

(三)  電纜使用紀錄達 2 次以上(已媒合 1 次)，拆退後得免試驗辦

理報廢。 

二、 修訂「輸供電事業部回收電纜品質管理要點」： 

(一) 不適用於單電源及瓶頸線路。 

(二) 不適用於科學園區及產業園區。 

(三) 不適用於蟻害熱區。 

(四) 舊電纜不二次媒合。 

(五) 使用於二回線供電線路時，儘量集中在同一回線。 

三、 系統章則文件業經許副總經理 114 年 1 月 13 日核定，並批示「先

試行一年後再檢討管理機制」。 

四、 本案建請先予同意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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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由：建請取消忘記刷卡及事後請假異常次數控管。 

說明： 

一、 由於同仁在工作繁忙討論工程專業時，常需工作做到一個段落才

會停止，忘記刷卡者往往大部份是工作繁忙之同仁，人資組管控

忘記刷卡次數並無實質改善之功能，且此規定亦為人資業務控管

要項，檢核查核之重點，然其對單位業務推廣無實質之幫助。 

二、 事後請假之異常情形，係因同仁家中確實有事需要處理，無法事

先預知，在緊急狀況下亦無法聯絡部門同事代為辦理，且同事也

並非於早上 7:30 前到公司，另線上行動假單偶爾也會有異常情

形，有些同仁也不熟悉線上行動假單，該控管讓同仁感到公司不

盡人情無法體諒同仁的處境，此控管為人資組控管要項，檢核查

核重點，亦無助於推動公司業務之效益。 

辦法：建請人力資源處檢討將此管控忘記刷卡及事後請假異常次數

取消列為人資業務查證及檢核查核重點項目。以更具彈性、尊

重員工關懷、互信之方式人性化管理提升員工歸屬感。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 依據本公司人員考勤規定，人員均應依規定之上下班時間出勤並

親自刷卡或簽到(退)。另除因突發或特殊事故未及事前親自或委

託其他員工辦妥者外，均應於事前請假。如因特殊事由或臨時緊

急情況得予補辦，並經權責主管於假單核定時點選「同意(屬特殊

事由)」，即不計入事後請假。 

二、 查審計部於 100 年查核本公司，指出本公司缺失包含事後請假次

數過高、考勤控管過於鬆散、漏未刷卡情形偏高等，後續遂於人資

業務績效實地查證期間，依審計部所列該 2項缺失項目加強查證。 

三、 衡酌近年各單位未刷卡及事後請假未有寬濫情形，且考勤管理係

層級主管之權責，爰將研議調整人資業務績效實地查證評分項目。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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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建請輸工處檢討變電器材採購暨安裝契約，編列試驗、託運

加壓車、試驗電纜等必要費用。 

說明： 

一、 旨述器材加入系統前須進行短路、遞昇加壓，目前並未編列試驗

及試驗所需託運等相關加入系統前之測試費用，現行作法係採由

各區工務段自行委託綜研所測試(帳轉該工程)，試驗所需加壓車

託運係使用各區自行編列託運契約。實務上將衍生以下問題： 

(一) 避免試驗費用重複給價： 

器材安裝完成後，本公司要求試驗，相關費用由本公司支付，

尚無問題。惟試驗後發現器材有瑕疵、不合允收標準，導致修

復後之後續重新託運加壓車及試驗等測試費用，其費用應由器

材瑕疵廠商負擔。現行做法，無法在本工程履約資料中展現，

恐造成遺漏致重複託運、試驗之給價情事發生！ 

(二) 避免各區託運契約變更： 

各區託運契約，係依各設計部門依工程進度估列倉庫材料託運

種類、數量等編訂，範圍較為明確。旨述契約並未估列試驗及

託運加壓車、託運試驗電纜之高額費用；或因加入系統時程變

更致難以準確估列，造成各區託運契約常時大幅契變；且為因

應系統因素，常時變更系統或調料，更是造成託運契約大幅變

更。爰此，為符合公司減少契變目標，旨述器材試驗託運費用

納入旨述採購契約內。 

(三) 落實權責統一： 

旨述契約為財物採購及勞務承攬(安裝)契約，器材安裝完成經

試驗無虞、驗收後方交給本公司運轉；在驗收前之施工權責及

風險負擔歸屬於承攬商。器材耐壓測試過程中，需安裝測試電

纜、配合綜研所耐壓及可能有部分放電事故發生，仍有職安風

險(數年前中部某單位在試驗過程中已有職災案例)。爰此，為

符合契約驗收前權責統一精神，應將旨述項目編列至契約範圍，

由承攬商負責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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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輸工處線路系統電纜採購暨安裝契約，業已將加入系統前試驗及

試驗所需託運費用，納入契約範圍內。同一單位卻有不同做法，

建議整合納入契約。 

辦法：建議比照輸工處線路系統電纜器材採購暨安裝契約，將旨述

試驗費用、加壓車託運、試驗電纜託運等測試費用納入採購

契約範圍內。 

辦理情形： 

輸變電工程處說明： 

一、 輸變電工程處所辦理大項器材(變壓器、開關設備、電抗器)財物

暨安裝採購案，各器材均依「本公司輸供電事業部輸變電工程聯

繫要點」(附件 1)規定辦理竣工試驗，本案所討論耐壓試驗在各器

材現場施作情說明如下： 

(一) 開關設備：依上揭規定設備低頻高壓試驗由工程單位委請該設

備製造廠家或綜合研究所會同營運單位施作，設備安裝完成後，

承商以自有試驗設備運送至現場，依契約需求在工務段監造下

辦理耐壓試驗。 

(二) 電抗器：依上揭規定竣工無耐壓試驗規定，故設備安裝竣工後

直接加入系統，不再另行施作耐壓試驗。 

(三) 變壓器：依上揭規定「設備交流遞升及系統加壓試驗」由營運

單位現場主管或指定負責人負責會同綜合研究所或區營業處、

工程單位、電力調度處施行，因試驗需以加壓設備方式辦理，

一般會併上揭規定「電驛校核用短路電流及接地試驗」施作。 

因加壓試驗路徑須由其它開關設備施加電壓(D/S 為例，短路

試驗由 161kV接地開關處加壓；遞昇耐壓由 23kV SC組加壓)，

所以試驗通常在加入系統前施作，試驗程序由接管單位就現場

設備配置規劃，再由工務段按所定試驗日期委請綜研所試驗，

試驗所需加壓設備、發電機(如需要)由工務段以小額採購辦理

託運至場所，試驗設備之輸出入端所需電纜由綜研所提供，由

各區佈設試驗電纜，試驗費用由各區施工處內部轉撥計價支付

試驗費用，試驗時變壓器及開關設備等廠商配合參與試驗，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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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設備品質無虞，可順利完成竣工試驗，廠商無派員者機關可

依約辦理計罰。 

另，有關遞昇加壓試驗後，再次試驗所需相關費用，依現行契

約文件變電器材裝置作業要點第 25-2，系統加壓試驗若有異

狀，須在規定期限內修補竣事；同要點 27-2 竣工驗收不合格

部分，則以修補通知單通知得標廠商限期免費修補或重建，近

期萬隆 P/S大同製變壓器於遞昇加壓有異狀情事，後續再試驗

所需相關費用由大同公司負擔，要點詳附件(附件 2)。 

(四) 其它補充(變電所聯絡線電纜含附屬器材)：電纜延放及器材安

裝後，依上揭規定契約施作耐壓試驗，試驗程序係按電纜及附

屬器材契約(與線路部門所執行契約相同)規定辦理，試驗所需

加壓設備、套管、發電機由工務段依電纜契約請廠商辦理運至

場所，試驗設備之輸出入端所需電纜由綜研所提供，由廠商佈

設試驗電纜，試驗費用由各區施工處內部轉撥計價支付試驗費

用，試驗時變壓器及開關設備廠商配合參與試驗施作設備開復

蓋作業，以確保試驗無虞。 

(五) 綜上，上述各器材耐壓試驗流程及分工比較表如下： 

 開關設備 變壓器 電纜含附屬器材 

試驗流程規劃 設備廠商 接管單位 電纜廠商 

試驗申請 設備廠商 工務段 工務段 

試驗設備 設備廠商 綜研所 綜研所 

試驗設備運輸 設備廠商 
工務段 

(小額採購辦理) 
電纜廠商 

試驗電纜佈置 設備廠商 工務段 電纜廠商 

備註 
試驗做法同

提案建議 

做法不同提案

建議 

做法不同提案建議 

(同線路電纜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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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鑑於本公司強韌電網計劃與國外電網需求，116 年前變壓器

需求皆已公告採購中或決標，目前已開始進行 117 年後變壓器

需求採購，從 117 年變壓器財物暨安裝採購案之採購文件，購

案安裝費價目表編列加壓試驗設備來回托運含保險費及加壓含

短路試驗作業費等項目，項目採實作實算計價以符實際所需，

編訂後變壓器之耐壓試驗流程及分工如下： 

試驗流程規劃 接管單位 

試驗申請 工務段 

試驗設備 綜研所 

試驗設備運輸 變壓器廠商 

試驗電纜佈置 變壓器廠商 

備註 
做法同線路部門電纜契約

辦理耐壓試驗執行方式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伍、散會 
 

備註：下次輸變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召開地點為第 66分會（輸變

電工程處南區施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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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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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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